
第１９卷　第５期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９

论微博著作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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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微博作为新生事物在中国迅猛发展，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同时，在微博领域内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净化网络环境，保证微博健康有序的发展，我们必须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加大现有的惩处力度，提高社会

公众的法律意识，加强行业监管和宣传教育，以维护微博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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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网络时代，网络占据人们生活的各个角
落，我们每时每刻都与互联网紧密联系。微博作为

网络世界里的新生事物，其发展迅速，犹如雨后春

笋，势不可挡。据《第３３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６．１８亿，其中微博用户总数达到２．８０８亿。如此庞
大的数据，其背后所说明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忽略

的。在微博的世界里，人人都是记者，人人拥有话

语权，微博拥有如此大的“能力”，它的相关问题引

起了学术界的深思。

　　一　微博获得著作权应具备的条件

　　（一）微博的概念及特征

微博，也称“微型博客”，它是由博客发展而来

的，是博客的简化版本，因其自身短小、便捷而取名

为微博。“微博”的概念最早由埃文·威廉姆斯

（ＥｖａｎＷｉ１１ｉａｍｓ）提出来，世界上最早与最具代表
性的微博是“Ｔｗｉｔｔｅｒ”并已经成为了微博的代名词。
微博在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了其自身的特征：

１．主体的平等性。不论你的社会地位高低，只
要你使用微博，你就可以平等享有自己的话语权，

不受任何人的非法干涉。这种“无差别性待遇”，使

微博的传播主体更具有平等性。

２．内容的简短性。微博的内容篇幅非常的短
小精悍，要求不超过１４０个字。人们通过这１４０个
字发表自己的感想，记录自己的生活，这是微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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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性特征。

３．信息的及时性。微博的“即时发布、即时报
道”功能强大，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通讯工具

随时随地的发布、更新自己微博中的内容，可以及

时的让亲朋好友知道自己的近况以及身边发生的

一些事情。［１］

４．复制的便捷性。微博与生俱来的复制转发
功能，使得复制变得便捷。人们可以随时复制转发

自己感兴趣的微博内容，只需要备注来源及作者。

它改善了传统印刷技术复制条件的限制，使得人们

在生活中更乐于接受使用微博。

５．传播的迅速性。微博内容一经发表，就会
向四周呈放射状“发射”，时间之快是普通通讯工具

无法比拟的。它可以在一分钟内被人们转发很多

次，这种迅速性也是人们钟爱它的原因之一。

（二）微博获得著作权应具备的条件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２条规定：“著作
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

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因

此，笔者认为，微博要想获得著作权必须具备以下

条件：

１．独创性。著作权法保护的不是作品中的思
想本身，而是思想的独特表达方式。［２］这种外在的

表达方式，必须显示出作者特有的构思，深厚的文

字表述能力，彰显出文章的独创性，才能依法获得

著作权的保护。“今天是星期五，天气晴朗，我和我

家的狗狗开心的在公园里散步……”这种简单的对

生活的描述，是不可能获得著作权的。只有符合著

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才能使微博获得著

作权。［３］

２．可复制性。作品必须能以一定的形式固定
下来，才能利于人们进行利用，具有价值和使用价

值相统一的现实意义。［４］微博作品可以借助网络进

行存储、转发，通过纸质媒体进行下载、传播，微博

具有可复制性的事实毋庸置疑。正是由于微博具

有可复制性，才能便于人们共享、利用，才能体现出

赋予微博著作权的价值所在。所以，微博要想获得

著作权，必须具有可复制性。

３．合法性。微博要想获得著作权，必须不与
我国的宪法、法律相违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不得具有反动、色情、暴力等言论。任何违反我国

法律的事物，都将受不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微博

作品必须具有合法性的内容，才能相应的获得著

作权。

　　二　侵犯微博著作权行为的认定

　　（一）主观恶意

认定侵犯微博著作权行为，主体必须具有主观

上的恶意。主观的恶意，不单单指故意的恶意，过

失的恶意也能构成侵权行为。例如，Ａ创造了某一

微博作品，Ｂ直接复制该作品到自己的微博上，没

有注明出处和作者，Ｃ以为该作品是 Ｂ的原创作

品，Ｃ转载了该作品，并标明了出处和作者。此时，

Ｃ的行为依旧侵犯了 Ａ的著作权，但对于 Ｃ的行

为，笔者认为可以宽容处理。从此可以看出，主观

上的恶意应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心理状态，不能因

为侵权主体“不知”，就否认其侵权的事实。

（二）显而易见的后果

认定侵犯微博著作权行为，主体实施的行为必

须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后果。显而易见的后果，包括

财产利益的损害后果和人身利益的损害后果，且这

种损失必须是显而易见的。怎样才能说明这种后

果是显而易见的呢？笔者认为，这种后果的严重程

度必须使人们可以肉眼看到或者主观感觉到，例如

某种侵权行为侵害了某作者的名誉权，使得读者对

该作者有了不好的看法，这是我们可以主观感觉到

的，这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后果。

（三）不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认定侵权

的条件

“以营利为目的”指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

而获取利益的心理状态。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将

“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认定侵权行为的条件。如：某

网友出于学习研究目的，将微博内容写入自己的论

文中，不标明出处和作者。此时，网友没有以营利

为目的的心理，但是其行为确实侵犯了微博作者的

著作权，如果硬要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认定侵权

的条件，就无法认定网友的侵权事实。因此，为了

更好的维护微博著作权人的利益，应该排除“以营

利为目的”这个认定侵权行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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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加强微博著作权保护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现有的法律规定
微博的迅速发展给著作权保护制度带来了巨

大的冲击，显示出我国现存法律的问题和滞后性。

针对微博这个近年兴起的新鲜事物，我们需要完善

现有的法律制度，建立与微博著作权保护相适应的

法律法规，以保护我国的网络秩序健康发展。［５］

（二）加大现有的处罚力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

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权利的，侵权

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补偿；实际损失

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补

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

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这种以“实际损失”“违法所

得”来计算赔偿标准的方法在实际中是很难操作

的。笔者认为，可以用微博的转发量来计算侵犯微

博著作权的赔偿标准。［６］这样可以提高侵权者的违

法成本，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有效遏制非法转载者

的侵权行为。

（三）加强行业监管

网络运营商在网络环境维护中充当着重要的

角色，要充分发挥网络运营商的作用，积极引导网

络运营商建立相关的行业政策，保护微博著作权免

受侵害。［７］如：强化平台的环境监管和把关责任，净

化微博信息传播的网络环境；细化微博用户的服务

协议；实行前台自愿、后台实名；设置更多的版权表

情，让使用者可以自主的选择。

（四）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

法律是人们维护权利的有力武器，当我们的权

利受到侵害时，我们一定要运用法律这个有力武

器，来维护我们的权益。微博著作权保护仅仅依靠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一大批具有法律

意识的社会公众，加大法律的利用，这样才能使法

律的作用落到实处。因此，不管是微博权利人还是

微博使用人，我们都要增强自己的著作权法律保护

意识，创造良好、文明的微博传播环境。

（五）加强宣传教育

网络是客观存在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要想对

微博著作权加强保护，离不开对网络环境的净化。

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加强对微博用户的网络法律

知识宣传教育，培养其著作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意识

和诚信意识，使其在转发、复制、分享他人微博时注

意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四　特殊情形下微博著作权的保护

　　（一）微博著作权的继承问题
微博的所有权人大部分为自然人，自然人有其

固有的生存规律，不可能永久生存于世上。微博作

者死后微博著作权应该如何进行保护：归于消灭还

是依法继承？成为我们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继承，是指将死者生前的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

转归有权取得该项财产的人所有的法律制度。根

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公民的著作权依法可以作为

遗产进行继承。微博作品只要符合相关的法律规

定，是可以取得著作权的。既然作为著作权的享有

者，微博作品理应作为遗产进行继承，受到继承法

的保护。因此，微博作者死后，其微博著作权只要

符合相关规定，应当进行依法继承，以保护微博著

作权。

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那么，是否微博

著作权中的所有权利都可以进行继承呢？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作者死亡后，其著作权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

品完整权由作者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保护”。

“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就是著作权

中的人身权且这里的“保护”跟“继承”是不同的概

念，从而可以推断，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是不能继

承的，只能由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进行保护。［８］因

此，微博作品的继承客体只能是相应的财产权利。

而且，在现实条件下，微博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进

行继承也将遇到各种难题，如：

１．部分网络服务公司在一开始的网络服务协
议中就作出明确规定，虚拟财产（微博属于虚拟财

产的一种）所有权属于服务商，用户只享有使用权。

由于我国法律对这一块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网络

服务商在制定协议时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直

接将虚拟财产的所有权收归于自己所有，在这样的

环境下，微博著作权想要进行继承是不可能的。

２．有些网络服务公司对虚拟财产的流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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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格的限制，他们在服务协议中没有明确规定虚

拟财产的所有权归属，却严格限制了虚拟财产的流

转，阻碍了虚拟财产的继承活动。

３．一些网络服务公司在网络服务协议中作出
规定，如果网络用户超过一定期限不登陆账号，网

络服务商将有权利删除、注销该账号。这在一定程

度上阻断了微博著作权的继承。

４．大多数继承人并不知道微博作者的微博账
号和密码，这就增加了其进行继承行为的难度。

５．如果在微博作者死后，继承活动还没开始
前，网络服务公司注销注册，那么微博作品将归于

消灭。这种情况下怎样进行微博著作权的继承，也

是我们难以解决的现实难题。

微博作者死亡后，以继承的方式对微博著作权

进行保护是毋庸置疑的，但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怎

样保全微博作品，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我们遇

到的难点问题。

（二）特殊情形下微博著作权的保护期限

微博作者死后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利可以通

过继承进行依法保护，那么其微博著作权的保护期

限应该为多久呢？根据我国的著作权法规定，著作

权的保护期限一般为作者死亡后的第五十年的１２
月３１日。因此，笔者认为微博著作权也应该适用
这５０年的保护期限，即到微博作者死后第五十年
的１２月３１日止。这样既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的相
关规定，又利于维护微博作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可

以促进我国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传承。

侵犯微博著作权现象是网络时代不可避免的

产物，我们不能被动接受，而必须采取有利的措施

来遏止这种现象的产生，以规范网络秩序，净化网

络环境。对于微博这个大型的网络平台，如果只有

法律的规范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加强行业的监

管，提高网民的法律意识，加大处罚力度和宣传力

度等等，只有多种措施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才能

保护好微博著作权的发展。微博作者死后微博著

作权怎样进行保护，成为一个新的难题。根据我国

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著作权是可以通过继承获得相

应保护的，但在网络时代背景下，微博著作权以继

承活动进行保护又将遇到各种现实问题，这将给我

们带来更多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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